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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新疆中毅达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信的相关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毅达”或“公司”）为了促进业务

发展和解决现实困难。公司决定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毅达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毅达源”）协同经营，并共同参与了一PPP项目洽谈，

该PPP项目各类批准、批复手续已经办理完结。根据该项目向公司发出的洽谈邀

请函的相关要求：需我公司派遣相关人员前赴洽谈合作事宜，同时，要求我公司

出具不低于总造价50%的资金证明。因中毅达主体资格不符合项目条件，但中毅

达全资子公司中毅达源主体资格符合该项目要求。经双方友好协商，对方同意中

毅达源出具不低于总价30%的商票作为增信措施。 

为了促成项目落地，中毅达源于2017年12月20日向中毅达提出《关于新疆中

毅达源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增信的请示》，特向中毅达申请商票人民币35亿元作为

增信条件促进项目洽谈，并承诺本次开具的商票仅限于增信，不得转让。中毅达

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了《关于新疆中毅达源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增信的批复》，

同意财务部对中毅达源开具商票35亿元仅限于增信用途，不得对外转让，并要求

及时向中毅达汇报该PPP项目推进进展情况。若项目没有达成，公司将及时收回

出具的商票。 

根据公司内部财务审批制度，该审批流程先经中毅达源负责人审批后，提交

至中毅达财务部，由中毅达财务部主管负责人签批后，提交至中毅达总经理审批，

该财务审批流程符合公司相关规定。公司财务制度明确规定各级签批人的审批权

限及职责，以主管领导负责合理性、真实性，财务负责合法性、合规性为基本原

则，各业务的财务审批均严格遵照执行。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毅达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协同经营模

式符合公司现状及发展方向，可以抓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发展契机，开展

少数民族边贸、PPP项目、特色小镇、供应链金融等业务。利用地方资源拓宽融

资渠道，积极为上市公司融资，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与新疆中毅达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积极促进该项目尽快达成，项目成功实施后，

能够进一步整体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提高盈利水平。 

鉴于该项目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公司根据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将在有关事项

确定后及时进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 月 17日 

 


